
 
 

THE QUAYPOINT CORPORATION LIMITED 

紀紀紀紀    翰翰翰翰    集集集集    團團團團    有有有有    限限限限    公公公公    司司司司    *    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代號代號代號代號: 2330) 

 

每 月 公 告每 月 公 告每 月 公 告每 月 公 告  

非 上 市 可 轉 換 可非 上 市 可 轉 換 可非 上 市 可 轉 換 可非 上 市 可 轉 換 可 贖 回贖 回贖 回贖 回 優 先 股優 先 股優 先 股優 先 股 之 轉 換 情 況之 轉 換 情 況之 轉 換 情 況之 轉 換 情 況  

 
 

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、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及 二 零 零

七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就 有 關 發 行 250,000,000 股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、110,000,000 股可轉換

可贖回優先 A 股及 100,000,000 股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（統稱 為「優先股」）而 作 出

之 公 告 。 該 等優先股已分別於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、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

及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配 發 。 本 公 告 乃 根 據 該 等 公 告 內 標 題 為 「 攤 薄 影 響 」 一

段 而 作 出 。  

 

本 公 司 董 事 謹 此 報 告 ：  

 

a. 於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及 七 月 份 期 間 內 概 無 任 何優先股獲轉換；  

 

b.  於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未 獲 行 使之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及可轉換可贖回

優先 A 股分別為 350,000,000 股及 110,000,000 股；  

 

c.  於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及 七 月 份內，本 公 司 概 無 根 據 其 他 交 易 發 行 普 通 股 或 其 他 證

券 ， 包 括 因 行 使 本 公 司 任 何 選 擇 認 股 權 計 劃 項 下 認 股 權 而 發 行 之 普 通 股 ； 及  

 

d. 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本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股 本 包 括 428,680,000 股 普 通 股 及

460,000,000 股優先股；而於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，本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股 本 包 括

428,680,000 股 普 通 股 及 460,000,000 股優先股。  

 

本公告只通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.quaypoint.com.hk 發佈。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紀紀紀紀    翰翰翰翰    集集集集    團團團團    有有有有    限限限限    公公公公    司司司司 

公司秘書 

羅 劍 輝羅 劍 輝羅 劍 輝羅 劍 輝 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三十一日 
 
 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： 

 

執行董事：  陳賢先生、Xia Dan女士、詹詩瀚先生及劉世忠先生 

非執行董事：  麥明瀚先生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吳國柱先生、潘禮賢先生及莊耀植先生 

 

 

* 僅供識別 


